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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須予披露交易
提供財務資助

買賣協議

於2020年11月30日（交易時段後），買方（一間本公司間接持有40%權益的合營
公司）、賣方、買方擔保人及賣方擔保人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買方已有條件同
意購買及賣方已有條件同意出售待售股份及待售貸款，總代價為351,280,000港
元，其中84,512,000港元將由本公司按本公司於買方的間接權益比例以俊和股東
貸款出資。

此外，根據買賣協議，俊和物業須就及時妥為履行買方根據買賣協議項下之義
務提供俊和擔保，俊和擔保項下的負債上限為16,000,000港元。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有關俊和股東貸款及俊和擔保之一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合共超過5%但低於25%，故該等交易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
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匯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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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於2020年11月30日（交易時段後），買方（一間本公司間接持有40%權益的合營公
司）、賣方、買方擔保人及賣方擔保人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買方已有條件同意購
買及賣方已有條件同意出售待售股份及待售貸款，總代價為351,280,000港元。

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之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2020年11月30日

訂約方

(1) 買方： 彩碧有限公司，一間分別由Big Huge Holdings Limited及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Grand Palace Global Limited擁
有60%及40%的合營公司

(2) 賣方： (a) 永豐發展有限公司

(b) City Harbour Limited

(3) 買方擔保人： (a) Joyful Bonus

(b) 俊和物業

(4) 賣方擔保人： (a) 鄧成波先生

(b) 鄧耀昇先生

Big Huge Holdings Limited及Joyful Bonus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林俊森先生（本公
司若干非重大附屬公司之董事）。除以上所述者外，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
知、所悉及所信，於本公告日期，賣方、賣方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即鄧成波先生）
及賣方擔保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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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予收購之資產

根據買賣協議，買方已有條件同意購買及賣方已有條件同意出售待售股份及待售
貸款，總代價為351,280,000港元。

待售股份為目標公司於買賣協議日期及緊接完成前全部已發行股本。待售貸款指
目標公司於完成日期應付賣方之所有股東貸款。於本公告日期，目標公司共同持
有該物業之100%權益，截至買賣協議日期，該物業為已平整地盤，預期將被重建
為一棟混合式住宅及零售大樓。

代價及俊和股東貸款

收購事項之代價為351,280,000港元，其中140,000,000港元將透過銀行融資撥付，
而211,280,000港元將以免息股東貸款（「合營股東貸款」）撥付，並須按要求時償
還。本公司須按其於買方的間接股權比例就代價撥付84,512,000港元（佔合營股東
貸款的40%）。

俊和股東貸款乃由買方之股東經參考收購事項之資本要求及可動用之銀行融資額
後公平磋商釐定。俊和股東貸款將以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

俊和擔保

根據買賣協議，於完成日期起的八年期間內，倘該物業重建為包括任何商用或零
售部分（「商用部分」）及目標公司有意出售商用部分的全部或任何部分，買方應首
先授予賣方購買相關商用部分的優先購買權。

此外，就該物業重建而言，倘目標公司收到來自成功出售在該物業上興建之物
業的所得款項（不論是以物業出售或股份銷售的方式），而相關所得款項超過
700,000,000港元，買方同意在屋宇署就該物業發出重建後的佔用許可證之日起計
第五年的最後一天，須向賣方支付相等於超出款項之30%的一次性付款。

買方擔保人已提供若干擔保，以確保及時妥為履行買方的上述義務，並承擔相應
的負債上限40,000,000港元。倘買方違反上述責任，俊和物業須按其於買方40%
間接權益之比例支付最高金額16,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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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待買賣協議所載之所有條件獲達成或豁免（視乎情況而定）後，完成將於完成日期
下午3時正或之前落實。

完成後，代價及俊和股東貸款將會全數支付。緊隨完成後，本公司將間接擁有各
目標公司之40%股權，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

有關目標公司之資料

目標公司

目標公司1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由賣方1全資擁有。目標公司2
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由賣方2全資擁有。

目標公司主要從事物業投資。目標公司的主要資產為該物業合共100%之權益。

於本公告日期，目標公司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鄧成波先生。

有關賣方及賣方擔保人之資料

賣方

賣方均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賣方之最
終實益擁有人為鄧成波先生。

賣方擔保人

賣方擔保人為鄧成波先生及鄧耀昇先生。

有關本集團、買方及買方擔保人之資料

本集團及本公司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土木工程、機電工程、地基及樓
宇建築工程、物業發展及資產租賃、專業服務（包括提供保安及設施管理解決方
案）、非專營巴士服務及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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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

買方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於本
公告日期，買方分別由Big Huge Holdings Limited及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Grand Palace Global Limited擁有60%及40%。

買方擔保人

Joyful Bonus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主要業務為投資控
股。

俊和物業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於本
公告日期，其為持有買方40%權益之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於本公告日期，Big Huge Holdings Limited及Joyful Bonus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林
俊森先生（本公司若干非重大附屬公司之董事）。

提供財務資助之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認為收購事項符合本集團的業務發展策略及計劃，並為本集團提供良機以
提升其物業發展及投資組合。目前該物業為已平整地盤，並預期將重建為一棟混
合式住宅及零售大樓。該物業的地基工程預定於2021年開始，並將於同年開始預
售住宅單位。本集團預期銷售住宅單位可產生現金流。

由於本公司（作為持有40%權益之間接股東）將受益於收購事項，董事認為提供俊
和股東貸款及俊和擔保，以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乃經公平磋商後協定，為一般商
業條款及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有關俊和股東貸款及俊和擔保之一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
條）合共超過5%但低於25%，故該等交易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
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匯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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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買方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向賣方建議收購待
售股份及待售貸款

「董事局」 指 董事局

「英屬處女群島」 指 英屬處女群島

「俊和擔保」 指 將由俊和物業提供予賣方以保證買方根據買賣協議
妥善及依時履行義務，經參考其於買方之40%間接
權益，其項下的相關負債上限為16,000,000港元

「俊和物業」 指 俊和物業發展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俊和股東貸款」 指 將由本公司按本公司於買方40%間接權益之比例提
供予買方的股東貸款84,512,000港元，為代價提供資
金

「本公司」 指 亞洲聯合基建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
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
號：00711）

「完成」 指 根據買賣協議完成買賣待售股份及待售貸款

「完成日期」 指 2020年12月29日，或賣方與買方書面協定之任何其
他日期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

「代價」 指 351,280,000港元，即收購事項之代價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不時之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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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ful Bonus」 指 Joyful Bonus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
立之有限公司，並由林俊森先生全資擁有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該物業」 指 一塊位於香港九龍旺角豉油街61至67號之地皮

「買方」 指 彩碧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分別由Big Huge Holdings Limited及本公司
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Grand Palace Global Limited直
接擁有60%及40%

「買方擔保人」 指 Joyful Bonus及俊和物業

「買賣協議」 指 買方及賣方以及買方擔保人及賣方擔保人就收購事
項訂立日期為2020年11月30日之買賣協議

「待售貸款」 指 待售貸款1及待售貸款2

「待售貸款1」 指 目標公司1於完成日期應付賣方1之所有股東貸款，
其將於完成時轉予買方

「待售貸款2」 指 目標公司2於完成日期應付賣方2之所有股東貸款，
其將於完成時轉予買方

「待售股份」 指 待售股份1及待售股份2

「待售股份1」 指 目標公司 1之 1股普通股，由賣方 1合法及實益擁
有，即目標公司1於買賣協議日期及緊接完成前全部
已發行股本

「待售股份2」 指 目標公司2之10,000股普通股，由賣方2合法及實益
擁有，即目標公司2於買賣協議日期及緊接完成前全
部已發行股本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已發行股份之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

「目標公司」 指 目標公司1及目標公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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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1」 指 興漢（香港）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

「目標公司2」 指 開啓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賣方」 指 賣方1及賣方2

「賣方1」 指 永豐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並由鄧成波先生全資擁有

「賣方2」 指 City Harbour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
立之有限公司，並由鄧成波先生全資擁有

「賣方擔保人」 指 鄧成波先生及鄧耀昇先生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局命
亞洲聯合基建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彭一庭

香港，2020年11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彭一庭先生、徐建華先生、彭一邦博士工程
師太平紳士、佘俊樂先生及李蕙嫻女士，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黃廸怡小姐及黃
唯銘博士工程師，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胡偉亮先生、林右烽先生、何智
恒先生及嚴玉麟博士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